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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国资字〔2022〕4 号

印发《关于在“新职工”中计发
住房货币补贴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
《关于在“新职工”中计发住房货币补贴的实施方案》已经

学校第八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上级主

管部门批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 北 大 学

2022 年 3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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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“新职工”中计发住房货币补贴的实施方案

停止住房实物分配，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是住房制度改

革的重要举措。近年来，在学校房源日趋饱和及校园周边房价攀

升的双重压力下，新职工“无住房又无补贴”的困难日益凸显，

人才引进相关住房政策的优势逐渐减弱，成为影响学校快速发展

的一项制约因素。在湖北省属高校尚未普遍全面实施住房货币补

贴的情况下，本着实事求是、问题导向的原则，结合学校财力和

现实条件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从 2022 年开始在“新职工”中计

发住房货币补贴，优先解决最紧迫的问题。为做好“新职工”住

房货币补贴计发工作，根据《湖北省直单位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

改革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实施方案》（鄂政办发〔2000〕194 号）

和《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在汉湖北省直机关职工住房

分配货币化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2003〕65 号）、《湖北

大学住房货币补贴实施办法》（校字〔2012〕13 号）、省直房改

办《关于湖北大学有关房改问题的复函》（鄂直房改办函〔2012〕

2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计发对象和条件

（一）本方案所称“新职工”包括：

1.2012 年 7 月 1 日以后参加工作的我校在编在岗职工；

2.2012 年 7 月 1 日以后引进或调入我校工作的在编在岗职

工。

（二）“新职工”按本方案申请住房货币补贴，应同时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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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条件：

1. 本人及配偶均未按房改政策购买或租住公有住房。

2. 本人及配偶均未购买湖大琴园小区、湖大教师公寓（忠

诚公寓），也未购买其它政策性住房等学校暂不列入住房货币补

贴发放范围的住房。

3. 本人及配偶均未在租校内周转房。从校内周转房退出后，

可申请住房货币补贴。

4. 与学校签订聘任协议，已按约定享受租房补贴或安家费

的，聘期内不再重复享受住房货币补贴。

二、计发标准和时间

（一）“新职工”住房货币补贴实行逐月补贴。

逐月补贴（元）＝职工当月基本工资（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+

工资提高）×32％。

注：以上标准依据鄂政办发〔2003〕65 号文件规定。今后

上级政策如有调整，以上级政策为准。

（二）2022 年以前来校工作的“新职工”，逐月补贴从 2022

年 1 月开始逐月计发；2022 年前符合住房货币补贴发放政策的

部分，暂计不发。2022 年以后来校工作的“新职工”，逐月补贴

从进校起薪之月起计发。

三、计发办法

（一）“新职工”住房货币补贴按“个人申请、学校审核、

张榜公示、逐月计发”程序进行。个人申请时需提交本人及配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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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情况调查相关证明材料。学校审核重点为是否符合上级关于

住房货币补贴资格，以及是否符合本方案计发对象和条件等。学

校每年在相对固定时间内受理申请，进行审核，公示无异议后，

随工资逐月发放补贴。

（二）“新职工”家庭配偶双方的住房货币补贴由各自所在

单位分别计发。

（三）“新职工”与学校终止聘用（劳动）关系时，学校从

终止聘用（劳动）关系当月起停发住房货币补贴，并将计发情况

计入职工人事档案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按鄂政办发〔2003〕65 号文件要求，学校成立住房

货币补贴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学校主要领导担任组长，分管住房改

革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副组长，纪委、监察专员办公室、国资办、

人事处、财务处、校工会、离退休工作部（处）主要负责人作为

成员，负责住房货币补贴轮候计发的方案制定、解释和资格审核

等；成立工作专班负责住房货币补贴轮候计发的落实工作。

（二）学校自 2022 年起，年度预算中列支教职工住房货币

补贴专项资金，今后视财力每年适当增加住房货币补贴预算，让

教职工形成稳定的预期，保持政策的可持续性。

五、其它有关事项

（一）“老职工”的住房货币补贴，待学校财力等客观条件

改善后，结合实际轮候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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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于是否“按房改政策购买或租住公有住房”的认定，

按照国家、湖北省、武汉市及我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本方案未尽事项，按照上级有关住房货币补贴政策和

校字〔2012〕13 号执行。

（四）本方案经学校教代会审议，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，报

省直房改办审核后实施。

（五）本方案由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湖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30 日印发

校对:何李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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